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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股票质押权优先受偿权如何判决、已经质押了的股权法
院能否判决执行变更-股识吧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质押人对质押股权的兹息是否享有优先权
的答复

股票质押时，双方同时在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证券登记机构应出具股票质
押登记书面证明。
这样就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他出质的是股权而不是股票。
对股权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股权质权人的优先受偿权 股权质权人的优先受偿权指股权质权人在其债权清偿期
届满没有受偿时，有权转让其所占有的股票、股份，并从其价款中优先受偿，这种
优先受偿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质权人就出质股权的价值优先于出质人的其他债权人受清偿。
2?质权人就出质股权优先于后位的质权人优先受偿。
我国《担保法》对能否在同一质物上设定两个或两个以上质权未做明确规定，但就
股权质押而言，我国担保法并未要求必须转移占有，而是要求以进行登记为生效要
件。
所以，只要后顺序质权人同意，在股权上设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质权是允许的，这
样可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充分发挥股权的担保功能，但在实现质权时，
前位的质权人有优先于后位的质权人受偿的权利。
3?质权人就出质股权所生孳息，有优先受偿权。
股权变价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即折价、拍卖和变卖。
值得注意的是，因质权人于质权实现时得将股票、股份折价是质权人的权利而非义
务，因此出质人不能强求质权人折价。
然而因股票的跌价，不仅危害质权人的权利，同时也害及出质人的利益，因此于股
票跌价时，若质权人不将股票变价，出质人以另行提供担保而要求取回股票以将其
变价时，质权人应当同意。
否则，质权人若拒绝返还股票，则构成权利滥用，应赔偿出质人因此而受的损失。
希望能帮到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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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权质押期限已过，债权是否可优先受偿？

质押没有期限，债权可优先。

三、民事判决书中抵押权优先受偿如何表述？

一、现在民事判决书中不能对是否具有抵押权优先受偿作出判决，而是应该在裁定
书中对此作出表述；
因为这样的案件属于实现担保物权，应该适用特别程序审理。
二、《民事诉讼法》第七节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第一百九十六条申请实现担保物权
，由担保物权人以及其他有权请求实现担保物权的人依照物权法等法律，向担保财
产所在地或者担保物权登记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1、第一百九十七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拍卖、
变卖担保财产，当事人依据该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2、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以前，这类案件只能通过诉讼程序进行解决，审理期限一般为6个月，当事人
实现担保物权费时费事。
1、新的《民事诉讼法》将实现担保物权列入特别程序，审理期限一般为30天，且
实行一审终审制，时间短，程序简化，省时省力。
2、裁定书中直接表述：准予对设定担保的被申请人xx的xx财产进行拍卖、变卖，
所得款项用于优先清偿申请人xxx的贷款本息等费用。
一、补充：优先受偿权是法律规定的特定债权人优先于其他债权人甚至优先于其他
物权人受偿的权利。
二、优先受偿权的特点表现为:1、首先，它是不依破产程序能够对特定财产行使优
先受偿的权利。
担保权是优先受偿权的基础。
要求设定担保权的目的是为r依靠担保物确保债权和经济价值。
这样，破产法承认担保权在原定人破产情况下仍有法律效力，担保人可以不依破产
程序从担保物中优先受偿。
2、其次，优先受偿权限于在特定财产上得到。
特定财产指进行债权担保的财产。
3、再次，优先受偿权仅能在破产财产中担任保权的特定财产上设定的担保权。
所以，其对象只限于破产范围内的特定财产，对于其它财产，都不能使用优先受偿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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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抵押、质押、留置的受偿顺序。

首先，留置肯定是优先于抵押与质押。
其次，抵押与质押这二者，要区分“抵押是否法定登记”。
如果已经法定登记的抵押，是抵押优先于质押受偿；
如果是没有法定登记的抵押，那么是质押优先于抵押受偿。

五、优先受偿权的法律规定

优先受偿权的法律规定如下：《担保法》第五十六条：拍卖划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所得的价款，在依法缴纳相当于应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款额后，抵押权人有
优先受偿权。
第五十九条：当事人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时，因登记部门的原因致使其无法办理抵
押物登记，抵押人向债权人交付权利凭证的，可以认定债权人对该财产有优先受偿
权。
但是，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六、股权质押贷款纠纷，如何诉讼？？

股权质押又称股权质权，是指出质人以其所拥有的股权作为质押标的物而设立的质
押。
《担保法》第七十五条（二）项规定“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可以质押。
《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可以转让的股权可以出质。
你可以以民间借贷的案由向法院起诉，并要求用质押的股权优先偿还你的款项。

七、已经质押了的股权法院能否判决执行变更

对于已经质押了的股权（正确的称谓应是：股份)，法院在执行中可以通过变卖、
拍卖的方式来处分所质押的股份，并进行所有人的变更登记。
质押是一种债权担保形式，如果当事人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向债权人提供质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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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质押生效之时起，当事人所质押的股份在未经质押权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得转让。
但是，对于所质押的股份，法院仍可以进行查封；
在法院执行中，法院也可以将质押的股份进行拍卖、变卖，并进行变更股份所有权
人的登记。
但是，质押的股份在拍卖、变卖后所得的价款，应该首先优先受偿质押权人的债权
，余款才可以作为执行款由法院转交执行申请人。
《担保法》第七十五条 下列权利可以质押：(一)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
、仓单、提单;(二)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三)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
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四)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
第七十八条 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
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股票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可以转让。
出质人转让股票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质权人约
定的第三人提存。
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
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三
条 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股份转让
的规定。
以上市公司的股份出质的，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之日
起生效。
以非上市公司的股份出质的，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
第一百零四条
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出质的，质权的效力及于股份、股票的法定孳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40．人民法院对
被执行人所有的其他人享有抵押权、质押权或留置权的财产，可以采取查封、扣押
措施。
财产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应当在抵押权人、质押权人或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后，
其余额部分用于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

八、关于质权问题：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为什么债权人没有
对债务人的股票优先受偿的权利？

股票质押时，双方同时在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证券登记机构应出具股票质
押登记书面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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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他出质的是股权而不是股票。
对股权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股权质权人的优先受偿权 股权质权人的优先受偿权指股权质权人在其债权清偿期
届满没有受偿时，有权转让其所占有的股票、股份，并从其价款中优先受偿，这种
优先受偿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质权人就出质股权的价值优先于出质人的其他债权人受清偿。
2?质权人就出质股权优先于后位的质权人优先受偿。
我国《担保法》对能否在同一质物上设定两个或两个以上质权未做明确规定，但就
股权质押而言，我国担保法并未要求必须转移占有，而是要求以进行登记为生效要
件。
所以，只要后顺序质权人同意，在股权上设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质权是允许的，这
样可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充分发挥股权的担保功能，但在实现质权时，
前位的质权人有优先于后位的质权人受偿的权利。
3?质权人就出质股权所生孳息，有优先受偿权。
股权变价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即折价、拍卖和变卖。
值得注意的是，因质权人于质权实现时得将股票、股份折价是质权人的权利而非义
务，因此出质人不能强求质权人折价。
然而因股票的跌价，不仅危害质权人的权利，同时也害及出质人的利益，因此于股
票跌价时，若质权人不将股票变价，出质人以另行提供担保而要求取回股票以将其
变价时，质权人应当同意。
否则，质权人若拒绝返还股票，则构成权利滥用，应赔偿出质人因此而受的损失。
希望能帮到你。
。
。

九、质押权人对法院查封扣押物有优先受偿权吗?请提供法律依
据

有优先受偿权。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40条：人
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所有的其他人享有抵押权、质押权或留置权的财产，可以采取查
封、扣押措施。
财产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应当在抵押权人、质权人或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后，其
余额部分用于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
第93条：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或冻结的财产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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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参加参与分配程序，主张优先受偿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八条第
二款：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以直
接申请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条：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
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款：判处财产刑之前
被执行人所负正当债务，应当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先行予以偿还。
扩展资料：优先受偿权的范围限于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
首先，债权人无论就动产，还是就不动产没有抵押权，只要是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
，可以不依据破产程序得到优先受偿。
其次，优先受偿权的特点表现为：1、它是不依破产程序能够对特定财产行使优先
受偿的权利。
担保权是优先受偿权的基础。
这样，破产法承认担保权在原定人破产情况下仍有法律效力，担保人可以不依破产
程序从担保物中优先受偿。
2、优先受偿权限于在特定财产上得到。
特定财产指进行债权担保的财产。
3、优先受偿权仅能在破产财产中担任保权的特定财产上设定的担保权。
所以，其对象只限于破产范围内的特定财产，对于其它财产都不能使用优先受偿权
。
4、债务人提供的财产担保必须是在破产宣告之前一定期限内设定的。
按我国《破产法》规定：在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六个月到破产宣告的期间内，破产
企业对原来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无效。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优先受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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